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文件

浙海船员〔2010〕125号
━━━━━━━━━━━━━━━━━━━━━━━━━
关于进一步做好船员服务机构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分支局，辖区各船员服务机构及申办单位、航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等规定，经浙江海事局审核，对15家符合乙级资质条件的船员服务机构予以签发许可证（另文公布）。为进一步做好乙级海船和内河船舶船员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已取得《船员服务许可证》的机构应：
1、严格按照《船员服务许可证》载明的服务范围开展业务，不得以其分公司、子公司、办事处、部门或者其他名义从事船员服务业务。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23条要求建立健全船员服务信息档案，并保持船员服务信息记载的真实、连续和完整性。
3、根据《关于做好船员服务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第5条建立《船员名册》，并在每年12月份通过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向我局报备。
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14、15条规定按期申请中期和换证核查。
5、船员服务机构办理船员培训、考试、申领证书业务时，需指定业务审办员，并将其个人信息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备。
    二、已经过现场核查，未取得的《船员服务许可证》的机构，应根据核查结果，对照问题逐一限期整改，经辖区海事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再经浙江海事局审批。
三、需要从事船员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二章船员服务机构资质条件，按照第9条提交申请材料的要求，以《船员服务机构申请》附送材料的顺序整理成册，由所属分支局受理，向浙江海事局提出。
四、未取得《船员服务许可证》的任何机构不得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所称的船员服务活动。在本通知颁布前已经从事船员服务业务的机构，必须在2010年6月30日前获得《船员服务许可证》方可继续从事该项业务。
五、航运公司应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第8条和《关于做好船员服务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的第3条规定, 在2010年6月30日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备。
六、乙级海船和内河船舶船员服务机构的资质管理由浙江海事局负责，船员服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管理由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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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经浙江海事局许可的乙级海船和内河船舶船员服务机构的名单同时在浙江海事局网上予以公布。
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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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事局办公室                 2010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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